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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承辦人：科員 許淑純
電話：04-7531839
傳真：04-7283264
電子信箱：a630251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二林鎮中正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6月16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社字第1120229076A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微型電動二輪車7大重點（計1個電子檔） (376470000A_1120229076A_ATTACH1.

png)

主旨：請貴校加強宣導「騎乘自行車(含微型電動二輪車)安全概

念」共同努力降低道路交通事故死傷人數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12年6月12日府新傳字第1120224196號函及教育

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2年6月13日臺教國署學字第

1120075910號函檢送112年6月5日召開之「研商校園周邊暨

行車安全路改善計畫及微型電動二輪車相關事項討論視訊

會議」紀錄辦理。

二、自111年11月30日起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」有關「電動

自行車」已更名為「微型電動二輪車」，訂有其相關規

範，並明確訂定年滿14歲以上之人，始能駕駛微型電動二

輪車，且應配戴安全帽，依規定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，

及向監理單位登記、領用、懸掛牌照等，相關法規如下：

(一)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72-2 條第1項規定：「未

滿十四歲之人，駕駛微型電動二輪車或個人行動器具

者，處新臺幣六百元以上一千二百元以下罰鍰，並當場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1120001870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2/06/16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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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止其駕駛，車輛移置保管。」

(二)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73 條第4項規定：「微型

電動二輪車駕駛人未依規定戴安全帽者，處駕駛人新臺

幣三百元罰鍰。」

三、有關微型電動二輪車相關規定可至以下網站下載：

(一)交通安全入口網（https://168.motc.gov.tw/）/道安主

題/微型電動二輪車。

(二)交通部交通安全教材手冊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交

通安全補充教材（高中篇-機車騎乘安全篇）：教育雲

「教育大市集」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「國民中小

學課程與教學資源整合平臺」( https://reurl.cc

/v75elk)。

四、現行多數學校對於學生有騎乘微型電動二輪車到校之需

求，透過申請方式進行造冊管理，以提供相關協助。因學

校所在地、特色、空間及需求均不相同，爰請貴校適時檢

視校園內外交通環境，亦可配合學校會議或親師座談等時

機，邀請家長、學生及學校等代表一同討論，進而蒐集意

見作為後續推動相關工作之參據，以臻周延。

五、有關自行車相關規定可至以下網站下載：

(一)交通安全入口網（https://168.motc.gov.tw/）/道安主

題/自行車專區。

(二)可多運用教材：「交通安全教育指引手冊」、「安全騎

乘自行車教學指引手冊」、「腳踏自行車安全騎乘手

冊」等

六、為保障學生之權益及強化其安全觀念與知能，請貴校配合

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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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加強相關宣導事宜，俾提升學生安全素養及知能。

七、檢送微型電動二輪車宣傳單1份。

正本：本縣各縣立高中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
副本：本府新聞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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